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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技師執業範圍
從事防洪、禦潮、灌溉、排水、堰、壩、
堤防、涵渠、下水道、給水、水力發電、
築港、河川橋樑、水資源開發、水工結構、
山坡地開發、河川地開發、海浦地開發等
工程及其他有關水利工程之規劃、設計、
監造、研究、分析、試驗、評價、鑑定、
施工、養護、檢驗及計劃管理等業務。



因氣候異常，常

發生短時間的強

降雨，引致之地

面逕流進入下水

道系統，造成局

部地區之下水道

系統無法負荷而

導致積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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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芳

汐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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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08大台北淹水事件

大安森林公園新生南路基隆路往市府方向

台南永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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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永康中華路昨天才傳出，因為早年建商私設的地下箱
涵堵塞，一場不到半小時的雨勢，就讓中華路巷弄內20多
間民宅淹水，水深及膝，市府緊急調派抽水機組抽排後，
今晚永康地區雨勢一來，中華路巷內又傳出淹水災情，質
疑抽水管線提早拆除，導致居民二度受災。

永康中華路154巷昨天才剛抽完淹水，今晚雨勢一來又再
度淹水，有居民質疑，市府提早拆除抽水管線，導致下雨
時來不及抽水，才會又淹起來，造成二度傷害。居民也怒
罵，「我們不要臨時抽水機組常駐」，要求市府趕緊疏通
箱涵，解決問題。

水利局則澄清，抽水機一直在現場待命，並有專人負責，
考量到商家做生意，以及不影響交通，排水管昨天抽水完
畢後，暫時拆卸，今天降雨後已立即組裝，積極抽除積水。

中央氣象局預報，明、後天又有鋒面來襲，就怕晚上雨勢
來襲危及居民安全，永康區公所暫時撤離18名居民，分別
安置在吉村飯店及華南商旅，目前積水也已抽乾。

（摘自自由時報報紙新聞）



新北市淡水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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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蘋果日報

基礎防洪投資1

洪水預報＋智慧排水2

韌性城市4

海綿城市3

下水道自治條例
透保水自治條例

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

公、私部門

都市規劃
逕流分擔計畫書

淹水後快速退水的應變洪峰到達前及峰間的應變

洪水預報＋智慧排水

t

Q

舊的防洪思維
設計事件下標準水文分
析洪峰值的水工設計

計畫保全
極端氣候

公部門

出流管制規/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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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技師 執業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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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法

 下水道法

 水土保持法
 地質法(第10條)

 自來水法(第56條)

 溫泉法(第5條)

 農田水利法(第7條)

 ……….

第 83-12 條
主管機關辦理出流管制計畫書及出流管制規劃書之審查或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出流管制設施之監督查核，得委託
水利工程技師、水土保持技師或土木工程技師等相關專業機構
或團體為之。
出流管制計畫書、出流管制規劃書應由水利工程技師、水土保
持技師或土木工程技師等相關專業技師簽證。
第 17 條
下水道之規劃、設計及監造，得委託登記開業之有關專業技師
辦理。其由政府機關自行規劃、設計及監造者，應由符合中央
主管機關規定之技術人員擔任之。
下水道法施行細則
第十三條 本法第十七條所稱專業技師，指依技師法規定取得
環境（衛生）工程、土木或水利科之工業技師。

第 6 條
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規模以上者，應由
依法登記執業之水土保持技師、土木工程技師、水利工程技師、
大地工程技師等相關專業技師或聘有上列專業技師之技術顧問
機構規劃、設計及監造。但各級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及公
法人自行興辦者，得由該機關、機構或法人內依法取得相當類
科技師證書者為之。

建築與水之關係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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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 四 條（防洪安全條件）建築基地之地面高度，應在當地洪水位以上。
第四條之一 建築物除位於山坡地基地外，應依下列規定設置防水閘門
第四條之二 沿海或低窪之易淹水地區建築物得採用高腳屋建築
第四條之三 都市計畫地區新建、增建或改建之建築物，除本編第十三章山坡地建築

已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規劃設置滯洪設施、個別興建農舍、建築基地面
積三百平方公尺以下及未增加建築面積之增建或改建部分者外，應依下
列規定，設置雨水貯集滯洪設施

第十三章 山坡地建築

第十七章 綠建築基準
第三節 建築基地保水
第305~307條
第五節 建築物雨水及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
第316~319條

建築基地應具備原裸露基地涵養或貯留滲透雨水之能力

建築物設置雨水貯留利用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施

⼀、於法定空地、建築物地面層、地下層或筏基內設置水池或儲水槽，以管線或溝渠收集屋頂、外
牆面或法定空地之雨水，並連接至建築基地外雨水下水道系統。

二、採用密閉式水池或儲水槽時，應具備泥砂清除設施。
三、雨水貯集滯洪設施無法以重力式排放雨水者，應具備抽水泵浦排放，並應於地面層以上及流入

水池或儲水槽前之管線或溝渠設置溢流設施。
四、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得於四周或底部設計具有滲透雨水之功能，並得依本編第十七章有關建築基

地保水或建築物雨水貯留利用系統之規定，合併設計。
前項設置雨水貯集滯洪設施規定，於都市計畫法令、都市計畫書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
第⼀項設置之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其雨水貯集設計容量不得低於下列規定：
⼀、新建建築物且建築基地內無其他合法建築物者，以申請建築基地面積乘以0.045（M3/M2）。
二、建築基地內已有合法建築物者，以新建、增建或改建部分之建築面積除以法定建蔽率後，再乘

以0.045（立方公尺∕平方公尺）。



桃園市 高雄市臺北市 新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0.045
建築技術規則

4條-3

新北市都市計畫設置雨水貯留及涵養水分再利用相關設施
申請作業規範(100.3.16主管機關：水利局）

桃園市106.1.25公告「桃園市雨水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
108.9.26訂定「桃園市建築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
量標準」（主管機關：水務局）

臺北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標準(102.10.8)
府授工水字第1086072582 號函，108 年12 月20 日，臺
北市政府所屬之各機關學校之公共設施用地開發行為提
高最小保水量（主管機關：水利處）

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101.12.22
（主管機關：建管處 & 水利局）

0.010

0.020

0.030

0.040

0.045
4,000m2以上

3,000-4,000m2

2,000-3,000m2

1,000-2,000m2

300-1,000m2

0.080

0.050

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 (主管機關：工務局)
貯集容積應達建築物開挖面積20年重現期4小時短延時之降雨量
101.6.18

「新北市透水保水自治條例」105.12.28發布，相關技術規
則，106.11.22，0.08m3/m2為含滯洪、貯留及入滲。

允許排放量
cms/m2 0.0000173 0.000019 0.000014 無規定 無規定 無規定

106.11.22頒布

0.051

0.078

0.109

第5條 樓地板面積⼀萬平⽅公尺以上者，應設置雨水貯集設施
第 14條 雨水貯集設施之設置規定(107.3.1)

自治條例由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擬訂並執行
0.132 M3/M2建築面積

單位:m³/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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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內堤內 堤外堤外

-13--13-



-14-
已完成子法並同水利法於108.2.1施行

-15-

新建或改建建築物應設透水、保水或滯洪設施，其適用範圍及容量標準，
應參考建築法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第 83-13 條



-16--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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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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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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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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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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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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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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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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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

108年2月19日公告全文33條，111年5月9日修

-19--19-

108年2月19日公告全文33條，111年5月9日修



-20--20-

-21--21-

新北市及宜蘭縣
採用1ha



-22--22-

-23--23-



-24--24- 資料來源：水利署108年度逕流分擔及出流管制教育訓練

-25--25-



-26-

滯洪池

下水道
區排

基地

治理計畫水文 下水道水理

離槽式滯洪池 機械抽排 多功能/友善環境

Q10   Q10
Q5   Q5
Q2   Q2

多重現期風險管制 路堤效應 淹水風險轉移

-27-

吸納因土地開發造成的洪峰流量增
加採用措施

社區中庭供出
流管制減洪設
施使用

資料來源：水利署109年度逕流分擔及出流管制教育訓練



-28-

防
火
巷

地
界
線

地
界
線

V1

V2

V3

V4

V5

滯洪量(削減洪峰量)
= V1 + V2+ V3+ V4+ V5m3

-29-

滯洪池
型式 在 槽 離 槽

放流時機 降雨期間 降雨期間 降雨結束後 降雨結束後

排放條件 重力 抽水機 重力或抽水機 重力或抽水機

說明
滯洪池集取全降雨歷程期
間逕流，滯洪池外排流量
取決於放流工型態

滯洪池集取全降雨歴程期
間逕流，滯洪池外排流量
取決於抽水機

滯洪池集取全降雨歴程
期間逕流，滯洪池外排
流量取集水區允許排放
設定之限制

滯洪池集取部份降雨歴程期間降
雨逕流，排下及入池流量取決於
側流堰布置的方式或型態

機械、電力、水位
計及控制系統

不需要 抽水機、水位計
控制閥、抽水機、水位
計

控制閥、抽水機、
水位計

優點 不需機械及電力 機乎適用於所有形態基地 對下游保全功能最佳
滯洪體積需求較小；僅在較大降
雨事件才會需要外排操作

缺點
滯洪池底與外排淉底必需
有適合高差

每場暴雨都必需操作抽水
機

需要較大池體空間
需要機械、電力需定期維護，以
確保降雨期間能正常運作

設計方式 簡化降雨逕流模式 降雨逕流模擬 降雨總體積估算 降雨逕流模擬

最節省池體最節省池體
容量較經濟

較能適應都
市區排放點
水位條件

僅適用於開強度低
外水位又遠低於地盤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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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12月28日

106年12月22日

除規範開發須設置透水保水設施外，

並規範設置透水保水相關雨水貯留設施之

建築基地應依法辦理維修、檢查作業

並製成紀錄供本局抽查，且訂定相關罰則，

以確保設施維持正常運作、發揮防汛功能。



透水保水條例演進歷程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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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12月28日發佈 共計13條
第⼀條 為增進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公共設施用地及建築基地(以下

簡稱各基地)之透水保水能力，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水利局

(以下簡稱本局)，並得將其權限之⼀部分，委任所屬機關或委
託其他機關執行。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 透水保水:指自然土層或人工土層涵養、滲透雨水及雨水貯留

之能力。
二、 公共設施用地:指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二條第⼀項之公共設施用

地。
三、 建築基地:指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

空地。
四、 透水保水義務人:指依本自治條例應設置透水保水設施之各基

地，其經營人、使用人、依法成立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或
所有人。

第四條 本市各基地之開發，除有下列情形之⼀者外，應設置透水保
水設施:

⼀、 通用水土係持法開發之基地範園。
二、 興建基層面積小於三百三十平方公尺之農舍。
三、 全年平均地下水位距離地表小於⼀公尺。
四、 公共設施用地中之河道、港埠、上下水道、車行道路。

第五條 依前條及本市都市計畫規定設置之透水保水設施，應符合透
水保水技術規則。前項技術規則，由本府另定之。

第六條 透水保水設施之審查及查驗事頃，得委託專業技術團
體辦理。前項審查及查驗收費標準，由本府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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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12月28日發佈 共計13條

第七條 對透水保水設施，不得有下列行為:
⼀、 毀損、廢除或使之無法持原有功能。
二、 妨礙其運作。
三、 其他足以損害或妨礙其功能者。

第八條 透水保水義務人對依都市計畫規定設置之透水保水相關雨水貯留設施，應負下列維護責任:
⼀、 達⼀定規模以上之貯留設施，每年於五月⼀日前至少⼀次委託專業技術團體維修、檢查，並

維持正常運作，其有損壞或阻塞，應立即修繕及清淤。
二、 於中央氣象局發布北部區域列入海上颱風警報警戒範園或豪兩警報以上等級後，應自行檢查

清淤，以維持功能。
前項之維修、檢查應製成紀錄保存，並於維修、檢查後，出具使用合格證明文件;其紀錄及證明文件，

應留存供本局抽查。
第⼀項所稱⼀定規模以上之貯留設施，由本局另定之。

第九條 本局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各基地、建築物或設施，對透水保水設施實施檢查，透水保
水義務人不得無故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十條 違反第七條各款規定者，應命其限期改善或回復原狀;屆期未改善或回復原狀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按次處罰之。

第十⼀條 違反第八條第⼀項第二款規定者，處新臺幣⼀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八條第⼀項第
⼀款及第二項規定者，應命其限期改善或回復原狀;屆期未改善或回復原狀者，處新臺幣⼀萬元
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按次處罰之。

第十二條 違反第九條規定，無故規避、妨礙或拒絕稽查之行為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萬元以下罰鍰，
並按次處罰之。

第十三條 本自治條倒台公布日施行。

透水保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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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基地透水保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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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條:
為增進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公共設
施用地及建築基地（以下簡稱各基地）
之透水保水能力，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三條之四:
透水保水義務人：指依本自治條例
應設置透水保水設施之各基地，其經營
人、使用人、依法成立之公寓大廈管理
委員會或所有人。

第六條:
透水保水設施之審查及查驗事項，
得委託專業技術團體辦理。 前項審查
及查驗收費標準，由本府另定之。

「新北市透水保水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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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對透水保水設施，不得有下列行為：

⼀、毀損、廢除或使之無法維持原有功能。
二、妨礙其運作。
三、其他足以損害或妨礙其功能者。

第十條:
違反第七條各款規定者，應命其限期改
善或回復原狀；屆期未改善或回復原狀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按次處罰之。

「新北市透水保水自治條例」

社團法人台灣省水利技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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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透水保水義務人對依都市計畫規定設置之透水保水相關雨水貯留設施，
應負下列維護責任：

⼀、達⼀定規模以上之貯留設施，每年於五月⼀日前⾄少⼀次委託

專業技術團體維修、檢查，並維持正常運作，其有損壞
或阻塞，應立即修繕及清淤。

二、於中央氣象局發布北部區域列入海上颱風警報警戒範圍或豪雨

警報以上等級後，應自行檢查清淤，以維持功能。

前項之維修、檢查應製成紀錄保存，並於維修、檢查後，出具使用
合格證明文件；其紀錄及證明文件，應留存供本局抽查。
第⼀項所稱⼀定規模以上次之貯留設施，由本局另定之。

「新北市透水保水自治條例」

基地面積
20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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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本局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各基地、建築物或設施，對透水
保水設施實施檢查，透水保水義務人不得無故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十⼀條:
違反第八條第⼀項第二款規定者，處新臺幣⼀萬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違反第八條第⼀項第⼀款及第二項規定者，應命其限期改善或回復
原狀； 屆期未改善或回復原狀者，處新臺幣⼀萬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並按次處罰之。

第十二條:
違反第九條規定，無故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之行為者，處新臺幣
三千元以上⼀萬元以下罰鍰，並按次處罰之。

「新北市透水保水自治條例」

自行檢查

委外檢查及記錄保存

本公會
受委託辦理

第 三 條 透水保水設施依下列規定方式設置，並應經專業技師或建築
師依附表一規定方式簽證：

一. 基地之計畫透水保水量應大於或等於基地最小透水保水量。
二. 應以申請基地面積（平方公尺）乘以零點零零零零一九計算其最大

排放量，並以零點八五倍最大排放量及最大排放量間，為設計最大
排放量之範圍。

三. 以重力排放方式為原則，無法採重力排放者，應設有備用機組措施。

前項之專業技師，指依技師法規定取得土木、水利、大地或水土保持之
工程技師。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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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11月22日發佈，共計六條

本規則依新北市透水保水自治條例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第⼀條)
技術規則第二條第二項

自治條例第八條第三項



新北市透水保水設施計算簽證表
42範例

新北市透水保水設施計算簽證表
43

其他附件如技師證書、技師執業執照等

XXXXXXX 社區

王小⺠

XX 管委會

XXXXX   顧問公司

建築師、
土木、水利、
大地及
水土保持
技師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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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透水保水計畫書格式與章節圖說」
112年5月4日公告

社團法人台灣省水利技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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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透水保水應辧理變更設計之項目」
112年6月6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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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自治條例第八條

第⼀項第⼀款及第

二款之維修、檢查

紀錄，依下列⽅式

辦理：

第⼀款：由受託專業技術團體依附表二規定填具。

第二款：由透水保水義務人依附表三規定填具。

46

「新北市透水保水技術規則」
106年11月22日發佈，共計六條

設施檢查表 (委外機關用)
47

其他附件如技師證書、技師執業執照等

範例

XXXXXXX 社區

XXXXXXX 顧問公司

XXXXXXX 社區

王小⺠

XX 管委會

XXXXX   顧問公司

建築師、
土木、水利、
大地及
水土保持
技師



設施檢查表 (委外機關用)
48範例

設施檢查表 (委外機關用)
49範例

XXXXX   顧問公司

王小明

XXXX



設施檢查表 (委外機關用)
50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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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施維護

(⼀)先行將雨水滯(貯)留池內水體排空。

(二)自行檢查及清淤所屬透水保水設施，並確保其正常運作，如:雨水滯(貯)留池、排

水溝、集水井、攔污柵、落水頭及抽水機等。

(三) 維護、檢查後應製成紀錄保存，並將其紀錄及證明文件自行留存，以供本局前

往檢查時出具佐證。

中央氣象局發布新北市列入海上颱風警報警戒範圍
或豪雨特報後豪雨警報以上等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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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位紀錄

(⼀)以照片或水情監測設備(水位計)，記錄雨水滯(貯)留池
淨空後⾄颱風或豪雨(含)以上降雨發生期間之水位變化歷

程，確保滯洪池有發揮功能。

（照片拍攝請以每15分鐘間距記錄1次，並持續觀測池內

水位變化情形；如海上颱風警報警戒範圍期間，水位無

明顯變化者，則調整以每30分鐘間距記錄1次）

(二)確實填寫附表三(新北市透水保水設施檢查表-義務人用)。

有關所記錄之雨水滯(貯)留池內水位變化情形資料，請補

充於附表三「二、其他說明」或另行佐證。

(三)上述佐證照片檔案，請義務人保存年限至少3年。

中央氣象局發布新北市列入海上颱風警報警戒範圍
或豪雨特報後豪雨警報以上等級後

水利局將不定期派員抽查

 第1次抽查未於颱風或豪

雨(含)以上降雨發生期間

記錄雨水滯(貯)留池水位

變化歷程及填報附表三者，

將予以勸導並提供實例說

明應辦事項

 再次抽查仍未有相關水位

紀錄或資料不符規定者，

屬違反新北市透水保水自

治條例第8條第1項第2款

規定，將處新臺幣1萬元

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並

按次處罰之

設施檢查表 (義務人用)

社團法人台灣省水利技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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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是否與原核備圖說相符

池內是否排空且無淤積

進水及排放處是否無堵塞

抽水設備是否功能正常

附照片!

於中央氣象局發布北部區域列入海上颱
風警報警戒範圍或豪雨警報以上等級後，
應自行檢查清淤，以維持功能。

以照片拍攝或水位計
記錄池內水位歷程



資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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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水保水設施維護義務人
依自治條例應設置透水保水設施之各基地，其 經營人、使用人、依法成立之公寓
大廈管理委員會或所有人。

 透水保水設施維護義務人責任為何？
 基地面積2000m2以上者，每年於五月⼀日前至少⼀次委託專業技術團體維修、檢

查，並維持正常運作，其有損壞或阻塞，應立即修繕及清淤。

 於中央氣象局發布北部區域列入海上颱風警報警戒範圍或豪雨警報以上等級後，
應自行檢查清淤，以維持功能。

 維修、檢查應製成紀錄保存，並於維修、檢查後，出具使用合格證 明文件；其紀
錄及證明文件，應留存供本局抽查。

 水利局或專業單位攜帶證明文件，進入設施實施檢查時，應予配合，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檢查作業

社團法人台灣省水利技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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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檢查表
(表二-委外及表三-自主)
是否填寫

 說明檢查項目

 貯留或貯集滯洪設施
是否與竣工圖相符?
功能是否正常?

 其他透保水設施
是否與竣工圖相符?

 確認設施位置



檢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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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 排水溝 是否淤積

檢查作業

社團法人台灣省水利技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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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 進水 設施是否順暢及無堵塞



檢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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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 排放 設施是否順暢及無堵塞

檢查作業

社團法人台灣省水利技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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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 池內 是否排空無淤積



檢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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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 抽水設備 是否功能正常

檢查作業

社團法人台灣省水利技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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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水保水設施
是否與竣工圖相符



檢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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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水保水設施
是否與竣工圖相符

常見缺失

社團法人台灣省水利技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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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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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缺失

社團法人台灣省水利技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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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者為區公所，
現況地址為停車場

2.排水溝流向不正確
3.現場找不到控制盤
4.滯洪池找不到清掃孔



常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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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現象及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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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務人因使用需求而將門口改為斜坡，竣工時之排水溝因而廢除

 改善後以PVC管代替排水溝，但因斜坡道導致高程較低關係，需以

抽水⽅式排⾄滯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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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16
臺北市政府(101)府法三字第10130363600號令修
正公布名稱及全文二十六條

…
第八條 設置雨水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應檢附規劃圖說、設計圖說等資料，向水

利處申請核准後，始得施工…
第九條 基地開發時，基地使用人應依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標準，排放雨水逕流。

基地使用人對依第一項規定而設置之相關流出抑制設施應負維護責任。

第十一條 第八條至前條所需相關設施及用戶排水設備，得由水利處委由相關專
業技術機構或技師事務所進行審查及查驗。

第22及23條 訂立罰則

-69-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臺北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下稱本自治條例）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以下簡稱水利處）。

第 三 條 本標準用詞定義如下：

一 最小保水量：基地開發應貯留之最小雨水總體積。

二 最大排放量：基地開發每秒鐘得允許排放之最大雨水體積。

三 雨水流出抑制設施：控制排放雨水逕流量至基地外之設施。

第 四 條 基地開發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基地使用人應依本自治條例第九條規定設置雨水流出抑制設施：

一 建築物新建行為。

二 建築物改建行為。

三 增加建築物第一層樓地板面積行為。

四 其他經水利處認定之開發行為。

前項基地開發之面積計算基準如下：

一 建築物新建行為：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發或利用之基地面積計算。

二 建築物改建行為：以實際改建建築面積除以建蔽率計算。

三 增加建築物第一層樓地板面積行為：以實際增建建築面積除以建蔽率計算。

第 五 條 基地開發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基地使用人得免設置雨水流出抑制設施：

一 依水土保持法第十二條規定，經主管機關核定水土保持計畫之山坡地建築開發案件，並規劃、設

置滯洪沉砂池。

二 其他經水利處認定不影響雨水下水道排放量。

第 六 條 基地開發增加之雨水逕流量，透過雨水流出抑制設施，應符合最小保水量及最大排放量。

前項所指最小保水量以基地面積每平方公尺應貯留０．０七八立方公尺之雨水體積為計算基準；最大

排放量以基地面積每平方公尺每秒鐘允許排放０．００００一七三立方公尺之雨水體積為計算基準。

第 七 條 雨水流出抑制設施採用機械抽排者，為避免機組故障影響設施之安全，應設有備用機組及必要之溢

流措施。

第 八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修正時間：中華民國102年10月08日 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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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
臺北市雨水下水道相關設施及用戶排水
設備審查及查驗要點

101年12月06日發布，並102年1月1日起實施；
110年6月15日修正，全文10點。

明訂審查及查驗工程分為四類

（⼀）自費開闢計畫道路排水系統案件。

（二）排水設施新設、改道或廢止等案件。

（三）流出抑制設施案件。

（四）鄰接山坡地案件。

臺北市排水案件管理平台

新年度「臺北市排水
案件管理平台」在執
行作業上有新規定

社團法人台灣省水利技師公會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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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屋頂型
流出抑制V1

屋外型
流出抑制V2

地下型
流出抑制V3

消能井 路側溝

下水道

用戶
排水
設備

用戶
排水
設備

收
集
系
統

抽水機

收集系統

公共
下水
道

建
築
線

建
築
線

道
路

「排水計畫」需配置、檢核範圍

臺北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標準

下水道工程設施標準
臺北市雨水下水道設施規劃設計規範

貯集滯洪量
V=V1+V2+V3+V4

 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

收集系統可
採用入滲型
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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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排水計畫書核章原則：

排水計畫書整本均應蓋技師章，圖說需由技師簽名，附錄屬證件或有其他技師簽證之文件則加蓋

與正本相符章。為避免與系統核章重疊，核章用印處為報告右側距頁面底部7cm以上空白處。

>7cm
電腦系統

核章位置

臺北市排水計畫格式

社團法人台灣省水利技師公會74

申請排水計畫格式

若含基地保水計畫

社團法人台灣省水利技師公會75

臺北市排水計畫格式



附錄

新增
常常未放

臺北市排水計畫自主檢核表(11107)

與「排水計畫自主檢核表」不一樣

社團法人台灣省水利技師公會76

臺北市排水計畫格式

附錄 -流出抑制設施維護平面配置圖

流出抑制設施排水計畫之承辦技師負責階段大
約僅至計畫核定，後續施工，報竣工及完工移
交至使用者或是管理單位往往是無人負責及可
諮詢階段，故報告中需盡完善之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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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訂「臺北市雨水流出抑制設施設計參考手冊」。

(2) 修訂「臺北市基地開發逕流排放量計算表」

「臺北市基地開發貯集滯洪量計算表」。

⺠國110年 10月4日 提送
11月30日第⼀次修正
12月28日第二次修正

⺠國111年 01月17日第三次修正
02月28日第四次修正
04月13日第五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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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排水計畫格式

政策面 – 無強制性，有條件會強力要求

落
水
管

放流口QOA1

溢流 屋頂貯集滯洪

放流口QOA2

溢流

滯洪量體與排放量檢核：

VA1 + VA2≧Vmin

0.85QmaxA1≦QOA1≦QmaxA1

0.85QmaxA2≦QOA2≦QmaxA2

QOA1

全重力式排放規劃及檢

核範例圖

基地面積A=A1+A2

A1：屋頂貯留滯洪集水分區

A2：地面貯留滯洪集水分區

Vmin：全基地法規需求最小貯集滯洪量

Qmax：全基地允許最大排放量

QOA1、QOA2：各集水分區設計最大排放量

VA1、 VA2：各集水分區貯集滯洪量

需檢核在滿足Vmin前，無上、下

游貯集滯洪池溢流現象

溢流檢核：溢流量≧.Q20

重力式排放實為最符合效益之設計方式，

以地面全重力式排放為優先設計考量，全

地面重力式在都市化城市常有困難，故宜

輔以屋頂滯洪或配合機械式，在不同位置

設置貯集滯洪池達到較佳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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筏基貯集滯洪

溢流

重力式與機械式排放規劃

外
部
水
路

A-A’剖面

P

逕流流入

逕流流入

聯外水路

入流

抽
排
放
流

放流口QOA2

Vmin：全基地法規需求最小貯集滯洪量

Qmax：全基地允許最大排放量

QOA1：筏基設計最大排放量

QOA2：地面設計最大排放量

VA1：筏基設計貯集滯洪量量

VA2：地面設計貯集滯洪量

滯洪量體與排放量檢核：

VA1 + VA2≧Vmin

0.85Qmax≦QOA1 + QOA2≦Qmax

抽排QOA1

A A’

溢流檢核：溢流量≧.Q20

地面貯集滯洪

地面貯集滯洪消

能
井

消

能
井

筏基貯集滯洪

溢流

獨立機械式排放規劃

外
部
水
路

A-A’剖面

P

逕流流入

逕流流入

聯外水路

入流

抽

排
放
流

低逕流排放管QL

Vmin：全基地法規需求最小貯集滯洪量

VC：筏基設計貯集滯洪量量

Qmax：全基地允許最大排放量

QO：筏基設計最大排放量

QL：低逕流排放平衡水位設計排放量

滯洪量體與排放量檢核：

VC≧Vmin

0.85Qmax≦QO + QL≦Qmax

抽排QO

A A’

集水井

消能井

溢流檢核：溢流量≧.Q20

消
能
井

在基地及建築配置條件受限但仍有重力排條件

下，則可採重力式與機械式並存設計，較佳之

設計為雨水逕流先進入重力式排放貯集滯洪池，

達一定量體後(20％以上之基地最小貯集滯洪

量)才溢流至機械式排放貯集滯洪池

部分或全基地內集水區無重力式排放之貯集滯

洪池，應設置可排放全區之低逕流排放管(口)

水利處重點，甚至退件

政策面，配合未來可能評比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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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排水計畫格式

設計要點

以實務可行
方向考量

以後直接以排水計畫報
告⼀併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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筏基貯集滯洪

雨水、中水回收池與貯集滯洪池規劃(前後共用)

P

入
流

抽
排
放
流

雨水、中水回收 雨水、中水回收

溢流堰Qin

雨水、中水底部聯通管

雨水貯集滯洪池 雨水回收池

Q20：計畫逕流量

Qin：溢流堰設計流量

入流檢核：

Qin ≧Q20

通氣管

雨水、中水回收池與貯集滯洪池規劃(上下共用)

P

入

流

抽

排
放
流

雨水、中水回收與基貯集滯洪共用 底部聯通管

雨水貯集深度(常空)

P

中

水
利
用

雨水回收深度(常滿)

通氣管

雨水、中水回收池與貯集滯洪池規劃

流出抑制設計、審查⼀致性(含完工查驗)

四、 臺北市雨水流出抑制設施設計參考手冊

33

完工查驗應準備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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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查驗應填寫成果

1.排水溝斷面+10%,-5%
2.集水井+10%,-5%,深度不小於設計深度
3.排水流向不改變
4.滯洪量體不小於
5.排水設施為可略為調整
6.排水設備可採同等品社團法人台灣省水利技師公會84

完工查驗應填寫成果
針對查驗事項說明查
驗結果，有不合格項
目應有適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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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技師 有那些公會?

社團法人台灣省水利技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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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省水利技師公會

社團法人台北市水利技師公會

社團法人臺南市水利技師公會

新北市保水透水專區


